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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信访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经费项目）

一、内容摘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为及时化解和有效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和群众信访事项，促进东区社会和谐稳定而设定，项目费用预算通过区十一届政府第六次会议审议后执行。该项目实施绩效目标为：解决特殊疑难信访案件10件，特殊疑难案件化解率85%，群众满意度90%，及时化解和有效解决矛盾纠纷和群众信访事项提供强有力的物资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23年年初区级预算安排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经费项目800,000元。
（二）主管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开展及配合情况。
区信访局按照相关要求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同时提供了绩效评价相关资料供绩效评价组使用。
（三）评价项目资金总量。
2023年年初区级预算安排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经费项目800,000元，年底追减402,900元，全年共使用资金397,100元，实际支出率49.64%。
（四）评价主要结论。
评价组认为：该项目预算编制细化程度不够，实施效果一般，项目实施决策程序不规范。
（五）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项目绩效目标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该项目在申请资金时未按照项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设置绩效目标，没有细化项目。
二是绩效指标目标值及指标体系的设定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及合理化。项目的年度绩效目标和预期产出或效果等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数值不够具体、明确。
三是资金分配不合理。预算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就追加项目资金，造成年底资金结余过大，年初预算安排共计80万元，实际申请拨付了397,100元，年底追减402,900元。
四是部分资金使用欠规范。攀东财资〔2023〕5号文件支付区信访局150,330元，该笔资金通过转账等形式拨付大渡口街办困难群众常静补助12,000元，付公安局东区分局苏兴菊生活困难补助45,000元及任继旭生活困难补助45,000元，付区农交水局进京接返稳控信访人员王维安工作经费48,330元，导致上述资金脱离财政监管。
（六）主要建议。
一是强化预算执行目标绩效管理。严格按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加强部门绩效管理的指导，提高绩效管理人员的绩效管理能力，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
二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要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综合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收支预测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度预算，尽可能提高预算编制准确率。建议全面重新测算收支后编制2025年预算。
三是部门要规范资金使用流程。部门今后资金申报使用需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让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确保资金得到规范高效使用。
二、评价工作开展及项目情况
由区财政局分管领导、资金管理股及预算绩效股相关人员组成绩效评价组开展现场评价，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结合单位绩效自评报告，了解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听取项目实施情况介绍。
2.现场调查取证，现场查看部分项目实施情况，核查项目资金收支账目，检查决议、公示等相关文件资料，抽查典型案例作取证记录，为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收集基础数据。
3.实地查看，拍照取证等。
4.引入政府绩效管理原理，对项目从决策、实施、绩效等三个方面，建立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5.开展受益群体满意度问卷调查。
6.对资金使用效益评分，分析、检验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实现绩效目标。
7.经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形成评价结论，经过复核和交换意见后，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8.评价组按照前期准备、单位自评、现场评价、报告撰写四个阶段，科学运用比较法、绩效逻辑分析法、因素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评价方法，以现场评价为主、非现场评价为辅，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评价组认为：该项目资金使用合理合规，项目完成效果和社会效益良好，但该项目资金分配不合理，预算编制细化程度不够。评价得分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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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费用预算通过区十一届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审议后执行。支付5,000.00元以上的款项，需要街道召开党工委会议，集体决议；支付10,000.00元以上的款项需要分管区领导签字。
2.项目实施
全年预算经费800,000.00元，实际支付397,100.00元，年底追减402,900元。共解决辖区内无责任主体、影响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历史遗留问题或重要、疑难的信访事项7件。
3.项目绩效
2023年攀枝花市东区信访局共解决辖区内无责任主体、影响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历史遗留问题或重要、疑难的信访事项7件，质量指标完成85%，群众满意度达到95%。
四、存在主要问题
[bookmark: _GoBack]一是项目绩效目标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该项目在申请资金时未按照项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设置绩效目标，没有细化项目。
二是绩效指标目标值及指标体系的设定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及合理化。项目的年度绩效目标和预期产出或效果等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数值不够具体、明确。
三是资金分配不合理。预算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就追加项目资金，造成年底资金结余过大。年初预算安排共计80万元，实际申请拨付了397,100元，年底追减402,900元。
四是部分资金使用欠规范。攀东财资〔2023〕5号文件支付区信访局150,330元，该笔资金通过转账等形式拨付大渡口街办困难群众常静补助12,000元，付公安局东区分局苏兴菊生活困难补助45,000元及任继旭生活困难补助45,000元，付区农交水局进京接返稳控信访人员王维安工作经费48,330元，导致上述资金脱离财政监管。
五、相关措施建议
一是强化预算执行目标绩效管理。严格按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加强部门绩效管理的指导，提高绩效管理人员的绩效管理能力，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
二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要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综合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收支预测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度预算，尽可能提高预算编制准确率。建议全面重新测算收支后编制2025年预算。
三是部门要规范资金使用流程。部门今后资金申报使用需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让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确保资金得到规范高效使用。

附：问卷调查分析

附件：
区信访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经费
调查问卷

1、您了解东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经费项目吗？（20分）
A.了解                B.有些了解               C.不了解
2、您对东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经费项目满意吗？（20分）
A.满意                   B.比较满意             C.不满意
3、您认为该项目的实施能否改善我区信访环境？（20分）
A.能         B.一般          C.不能
4、您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对园区内环境改善作用大吗？（20分）
A.大         B.有一定作用          C.没有作用
5、您对该项目的整体满意度为？（20分）
A.满意                   B.比较满意       C.不满意（请注明原因）
6、您如何看待我区信访工作，如何看待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工作经费项目对信访工作的意义：



共发放25份调查问卷，平均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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